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BEST GROUP HOLDING LIMITED
國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370）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授出購股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06A條刊
發。

國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謹此宣佈，董事會已議決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向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承授人」）授出購
股權（「購股權」），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認
購本公司股本中合共9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惟須待承授人接納後
方可作實。

授出購股權之詳情載列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授出日期」）

所授出購股權之行使價 ： 每股股份0.80港元行使價乃參照於以下各項之較高者擬定：

(i) 於授出日期在聯交所之每日報價表中所報之收市價每股
0.80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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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聯交所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的每日報價表所載
的平均收市價每股0.756港元；及

(iii) 面值每股股份0.10港元。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 每股股份0.80港元

所授出之購股權數目 ： 90,000,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將賦予承授人認購一股股份
之權利）

購股權之有效期 ： 授出日期起計六年

授予相關僱員（定義見下
文）之購股權之歸屬期

： (i) 自授出日期起第一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相關僱員並獲
其接納之購股權的20%；

(ii) 自授出日期起第二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相關僱員並獲
其接納之購股權的20%；

(iii) 自授出日期起第三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相關僱員並獲
其接納之購股權的20%；

(iv) 自授出日期起第四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相關僱員並獲
其接納之購股權的20%；及

(v) 自授出日期起第五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相關僱員並獲
其接納之購股權的20%

惟倘相關僱員終止與本集團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持有任何
股權的任何實體的僱傭關係，董事會可全權酌情更改相關僱
員獲授購股權的歸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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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顧問（定義見下文）之
購股權之歸屬期

： (i) 自授出日期起第一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顧問並獲其接
納之購股權的20%；

(ii) 自授出日期起第二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顧問並獲其接
納之購股權的20%；

(iii) 自授出日期起第三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顧問並獲其接
納之購股權的20%；

(iv) 自授出日期起第四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顧問並獲其接
納之購股權的20%；及

(v) 自授出日期起第五個週年日歸屬所授出予顧問並獲其接
納之購股權的20%

購股權之行使期 ： 授出日期起六年（受限於購股權之歸屬期和已歸屬購股權的數
目）

購股權計劃旨在令本集團能夠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激
勵或回報，以及向合資格參與者提供一個於本公司擁有個人權益的機會，以達致下列目標：(i)

激勵合資格參與者，及為本集團的利益提高其工作效率；(ii)吸引及挽留那些對本集團已或將
作出貢獻且對本集團的長期增長有利的合資格參與者或以其他方式與該等合資格參與者保持
持續的業務關係。

於上述90,000,000份授出之購股權中，(i)合共30,000,000份購股權授予本集團六名僱員（「相關
僱員」），(ii)共60,000,000份購股權授予本集團的五名顧問（「該等顧問」）。

就相關僱員而言，他們來自本集團不同部門，包括項目計劃運營、營銷、成本、研發設計、行
政。董事會認為，向相關僱員授出購股權將為彼等(i)提供財務激勵，對本集團的未來相關部門
的業務營運及發展作出貢獻；及(ii)提供在本集團擁有個人權益的機會，並使其利益與本集團
的長期表現掛鉤，以達至可獎勵及激勵其竭力達成本集團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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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等顧問而言，根據該等顧問各自與本集團訂立的顧問服務協議，該等顧問為本集團提供
服務，例如介紹潛在投資機會及潛在投資者、介紹優質合作資源、推薦優質收並購項目資源、
拓展集團現有業務、為集團新業務發展提供資源和支持，他們將會獲得經董事會同意的報酬，
包括但不限於派發花紅或購股權。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該等顧問各自的背景如下：

顧問A

顧問A為香港最具活力的一站式專業財經傳訊及國際路演公司之一，其具有豐富的專業經驗
及位於香港、中國大陸及海外的豐富的傳媒網絡資源，將為本集團的業務尤其是新業務方向
提供優質的傳播方案並付諸實施。其將以自身強大的客戶網絡關係，為本集團廣泛尋求及推
介適合的投資者尤其是機構投資者，輔導本集團與投資者建立良好的溝通，提供深度的投資
者關係服務。

董事會認為，授出購股權將為顧問A提供誘因，以(i)推動本集團新業務儘快獲得市場上更多投
資者了解和認可；(ii)為本集團引入新的業務發展資金來源；及(iii)推動本集團新業務獲得更多
潛在客戶的認可，取得更好的業績，保障股東的最佳權益。顧問A獲授15,000,000份購股權。

顧問B

顧問B為資深金融專業人士，曾在中國大陸知名的證券公司投行部門、基金公司、上市公司擔
任高級職位，具有豐富的項目投融資經驗及豐富的行業項目資源、人脈資源及政府合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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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授予顧問B購股權將會最大程度地激勵其為本集團尋求香港和中國大陸市場上
潛在的投資者資源，以(i)為集團爭取融資；(ii)為本集團尋找潛在的優質的業務合作夥伴、政府
合作資源，推動業務分部創造更好的業績；及(iii)為本集團尋求優質的行業項目資源，篩選、
評估和儲備有發展潛力和投資價值的投資項目，並提供項目前景分析、投資方案建議。顧問B

獲授15,000,000份購股權。

顧問C

顧問C為資深金融專業人士，擁有30年從業經驗，擁有金融服務領域廣泛的客戶網絡及資源，
先後在證券、上市公司、資信評級、金融租賃領域擔任重要職位，尤其在證券公司交易買賣服
務、證券發行承銷方面，以及金融租賃公司全面管理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及諸多成功案例。

董事會相信，授予顧問C購股權將會激勵其為本集團金融服務業務分部在拓展大量優質客戶
資源，提高公司品牌信譽，加強管理水平，擴大業務收益方面做出重大貢獻，為股東帶來最大
回報。顧問C獲授15,000,000份購股權。

顧問D

顧問D為醫學博士，中國大型三甲醫院臨床醫生，具有豐富的臨床醫學經驗，在中國內地醫療
系統具有廣泛及深厚的人脈資源。

本集團擬發展元宇宙線下的娛樂場景及打造元宇宙相關生態圈業務。為進入本集團元宇宙社
區的客戶提供情感陪護、心理關懷、醫療康復顧問的虛擬人項目中，顧問D豐富的臨床醫學經
驗以及廣泛的醫療系統的人脈資源將為該項目產品研發提供重要的支持。董事會認為，向顧
問D授出購股權將加快本集團新業務的開發及實施進度，增加集團收益來源，為股東帶來最大
回報。顧問D獲授5,000,000份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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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E

顧問E為資深地產及娛樂業管理專業人士，曾任國內知名地產集團高管、知名電影院線公司高
管，在商業地產運營、文化娛樂行業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及業務網絡資源。

本集團擬發展的元宇宙線下娛樂場景打造業務結合了物業運營加娛樂科技賦能，董事會認
為，顧問E在此幾方面豐富的經驗及廣泛的業務網絡資源將為本集團新業務助力，為本集團
篩選適合項目發展的物業資源及洽談最優的商業合作條件；為本集團元宇宙娛樂及產業園
區智慧高效運營提供最合理的建議；為元宇宙娛樂引進最廣泛的行業技術及IP資源、精英團
隊，包括但不限於沉浸式娛樂場景創建、AR、XR虛擬拍攝、劇本娛樂IP資源整合等。董事會相
信，授予顧問E購股權將會令本集團新業務加速開拓發展，為集團擴大收益基礎。顧問E獲授
10,000,000份購股權。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全悉及確信，於授出日期，概無承授人（包括最終實益擁有人
（如果承授人是公司））為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連絡人士（定
義見上市規則）。

承董事局命
國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秦杰先生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局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王穎千女士（主席）、秦杰先生（行政總裁）、樊捷
先生、李海濤先生及陶蕾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茹祥安先生、劉海屏先生、劉彤輝
先生及尹美群女士。


